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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为北京顺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万象城”项目，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101002023B00170]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共计62796.8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5规自（朝）建字0024号]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共计421375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387552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53400.31平方米（地上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06400.31平方米，地下商业用房建筑面积47000平方米），办公用房建筑面积68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建筑面积66151.69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33823平方米（其中：地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900平方米，地下备用房建筑面积32923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工程进度为地下一次结构已全部完成，未出正负零；结构已完工建筑面积为146074.69平方米。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101002023B00170]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合同约定土地成交价款为635800万元，根据不动产权权利人提供的出让价款支付凭证及介绍，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印花税已全部缴纳；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尚在办理中。
估价目的：北京顺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5年7月1日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为抵押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5年7月1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7.67年；办公、地下车库47.67年的房地产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临时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7.67年；办公、地下车库47.67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693111

	
	单价
	16449

	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22665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22665

	3.抵押价值
	总价
	670446

	
	单价
	1591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421375
	62796.8
	606472
	14393
	86639
	2056
	693111
	16449

	大写金额
	陆拾亿陆仟肆佰柒拾贰万元整
	捌亿陆仟陆佰叁拾玖万元整
	陆拾玖亿叁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2665

	大写金额
	贰亿贰仟陆佰陆拾伍万元整

	抵押价值
	670446

	大写金额
	陆拾柒亿零肆佰肆拾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上表所列“房地产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上表中对房地价值进行剥离的结果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或金融机构内部流程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转下页）

特别提示：
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不存在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101002023B00170]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印花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25规自（朝）建字0024号]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101002023B00170]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商业规划建筑面积47000平方米、地下经营性车库规划建筑面积66151.69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101002023B00170]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为22665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22665万元。
本次估价勘察日期为2025年4月24日，价值时点为2025年7月1日，价值时点与勘查日期不一致，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5]施[朝]建字0297号]，截至价值时点，地上部分尚未动工，与勘察日期状况一致，本次估价设定估价对象现状与查勘日期相同，若其于估价期日时的宗地状态与设定情况不一致，估价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房屋所有权及相关面积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第十二章第四百一十七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附表：

估价对象规划面积指标

	位置
	类别
	用途
	1#商业综合楼
	1#商业综合楼-A塔
	1#商业综合楼-B塔
	1#商业综合楼-地下室
	人防出入口6个
	合计

	地上
	经营性
	商业
	206400.31
	0
	0
	0
	0
	206400.31

	
	
	办公
	0
	33863.93
	34136.07
	0
	0
	68000

	
	非经营性
	警报器控制室/高点监控控制室
	8
	8
	0
	0
	0
	16

	
	
	汽车坡道
	788.76
	0
	0
	0
	0
	788.76

	
	
	自行车坡道
	95.24
	0
	0
	0
	0
	95.24

	
	
	人防
	8（未计入）
	8（未计入）
	0
	0
	199.69
	199.69

	
	小计
	——
	207292.31
	33871.93
	34136.07
	0
	199.69
	275500

	地下
	经营性
	商业
	0
	0
	0
	47000
	0
	47000

	
	
	非人防车库
	0
	0
	0
	66151.69
	0
	66151.69

	
	非经营性
	地下设备用房及其他
	0
	2184.57
	1518.19
	26020.24
	0
	29723

	
	
	非机动车库
	0
	0
	0
	3200
	0
	3200

	
	
	人防车库
	0
	0
	0
	29825.31
	0
	29825.31

	
	小计
	——
	0
	2184.57
	1518.19
	172197.24
	0
	175900

	
	合计
	——
	207292.31
	36056.5
	35654.26
	172197.24
	199.69
	451400


单位：平方米

附件1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成本法
	1.土地价值
	金额
	面积
	单价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成本
	652235
	
	
	
	

	1）
	土地购买价格
	632931
	　
	　
	　
	见下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19304
	　
	　
	0.0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0
	0
	0
	　
	未缴纳

	B
	非住宅
	8428
	421375
	200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现状）
	0
	421375
	8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19567
	　
	　
	0.03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0.03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17846
	0.0004
	V土
	0.03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17584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262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4
	　
	　
	　
	　

	（6）
	利润
	34262
	0.0015
	V土
	0.17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34262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15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0.056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791331
	　
	　
	　
	前述7项相加

	2.在建工程价值
	金额
	面积
	单价
	系数
	备注

	（1）
	建筑物已建成本
	84442
	　
	　
	　
	　

	1）
	建安费用
	75847
	　
	　
	0.3
	在建为综合进度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792
	　
	　
	0.0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528
	421375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2275
	　
	　
	0.0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2533
	　
	　
	0.03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3
	V建
	　
	0.03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1165
	0.0004
	V建
	0.03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1131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34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4
	　
	　
	　
	　

	（5）
	利润
	14786
	0.0051
	V建
	0.17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4786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51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0.056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在建工程重置价值（V建1）
	112957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1
	现房为成新率，在建依实际情况（停工）记取

	（9）
	建筑物/在建工程价值（V建2）
	112957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904288
	　
	　
	　
	　


其中，土地购买成本由市场比较法计算得出：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0301-613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端A、B、C、J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B23研发设计用地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地区0205-659地块及周边储备用地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交易时间
	2025-07-01
	100
	2023-07-07
	100
	2024-01-23
	100
	2024-01-29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B4
	100
	B4
	100
	B4
	100
	B4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商业37.67、办公47.67
	100
	商业40、办公50
	102
	商业40、办公50
	102
	商业40、办公50
	102

	
	容积率
	4.39
	100
	4.5
	100
	5
	98
	1.76
	106

	
	自持情况
	70%，20年
	100
	100%，20年
	95
	无
	120
	100%，50年
	9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一般
	100
	较好
	103

	
	办公集聚程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7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3
	一般
	100
	较好
	103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62796.8
	100
	10610.35
	99
	25612.78
	100
	9999.98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不规则
	98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临三通
	100
	三通/临三通
	100
	三通/临三通
	100
	三通/临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楼面地价）
	——
	28065
	26965
	21421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22431
	加权平均
	26524
	0.25
	22500
	0.25
	20349
	0.5


	用途/位置
	修正单价（元/㎡）
	北京市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建筑面积（㎡）
	总价（万元）

	地上
	22431
	1
	1
	274400.31
	615507

	地下商业（-1）
	3365
	0.6
	25%
	23500
	7908

	地下商业（-2）
	1682
	0.3
	25%
	23500
	3953

	地下车库-商业
	841
	0.15
	25%
	66151.69
	5563

	土地购买价格
	-
	-
	-
	387552
	632931


（二） 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859218
	　
	　
	　
	　

	序号
	项目名称
	商业
	办公
	地下车库
	　
	　

	（1）
	楼面单价
	28327
	27450
	2270
	　
	　

	（2）
	建筑面积
	253400.31
	68000
	66151.69
	　
	　

	（3）
	总额
	717804
	186657
	15017
	　
	见下表

	2.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A
	续建建安
	176978
	　
	　
	0.7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849
	　
	　
	0.0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5899
	421375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E
	相关税费
	5309
	　
	　
	0.0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续建成本
	197035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待完成）
	5057
	421375
	12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8428
	　
	　
	　
	未缴纳

	A
	住宅
	0
	0
	0
	　
	　

	B
	非住宅
	8428
	421375
	200
	　
	　

	（1）
	后续开发成本
	210520
	　
	　
	　
	前述7项之和

	（2）
	管理费用
	6316
	　
	　
	0.03
	以续建成本为基数计算

	（3）
	销售费用
	19309
	　
	　
	0.03
	以“1”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及续建进度计取

	（4）
	取得税费
	0.029
	v
	　
	0.0305
	以开发价值/(1+5%)为基数

	（5）
	利息
	7444
	0.0659
	v
	0.03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659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3）产生的利息
	7444
	　
	　
	　
	（1）-（3）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6）
	投资利润
	40145
	0.1225
	v
	0.17
	　

	1）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25
	　
	　
	　
	（V+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2）
	（1）-（3）应计的利润
	40145
	　
	　
	　
	　

	（7）
	销售税费
	49039
	　
	　
	0.056
	以“开发完成后价值/（1+5%）”为基数计取

	3.开发价值（V）
	总价
	481933
	　
	　
	　
	估价对象价值=1-2

	
	楼面单价
	11437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周边临街1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为10-15元/㎡，周边朝阳大悦城为纯地上商业综合体，租金水平约为8.2元/天·㎡，长楹天街西区地上约8万平方米，地下约2万平方米，综合租金水平约为6.5元/天·平方米，估价对象为地上7层（规划建筑面积20.6万平方米），地下2层（规划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本次评估根据该同类项目数据，及估价对象所在区域1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综和确定估价对象商业租金水平为7.8元/天
平方米。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501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64929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7.8

	
	
	
	
	面积/个数
	253400.31

	
	
	
	
	天/月
	365

	
	
	
	
	空置率（%）
	0.1

	（2）
	押金利息收入
	8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0.015

	2
	建筑物现值
	259618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

	1）
	建安费用
	16530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6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26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551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495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3

	（1）
	建造成本
	184043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552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0.03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0.03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85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0.03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79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0.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0.0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59618
	　
	　
	　

	3
	年经营费用
	1574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0932.61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3462.8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0.056

	2）
	房产税
	7420.4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0.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49.2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41059.6

	（2）
	维修费
	1298.0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005

	（3）
	保险费
	259.62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001

	（4）
	管理费用
	3250.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926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71780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0.06

	
	
	
	
	收益年期(n)
	35.57

	
	
	
	
	年增长比率(g)
	0

	6
	单价(元/平方米)
	28327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53400.31


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498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4966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6.7

	
	
	
	
	面积/个数
	68000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9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6763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4436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60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21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47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33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1）
	建造成本
	4938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48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3.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30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0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763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6763
	
	
	

	3
	年经营费用
	293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521.81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798.1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1710.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2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11018.34

	（2）
	维修费
	200.2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30%

	（3）
	保险费
	66.76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4）
	管理费用
	149.8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204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8665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5.57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27450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8000.00 


其中，办公用房租金由比较法计算得出：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万象城
	东风德必
	21世纪大厦
	高澜大厦

	交易时间
	2025.7.1
	100
	2025.7.1
	100
	2025.7.1
	100
	2025.7.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挂牌
	102
	挂牌
	102
	挂牌
	102

	权益状况
	用途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区位状况
	办公集聚程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环境质量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楼层
	中区
	100
	中区
	100
	高区
	105
	低区
	95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写字楼
	100
	写字楼
	100
	写字楼
	100
	写字楼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600
	100
	1056
	100
	1420
	100
	364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87%
	98
	72%
	96
	62%
	94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7
	7.5
	6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6.7
	7
	7
	6.2


车位用房房地产开发完成后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48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248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1000

	
	
	
	
	个数
	1156

	
	
	
	
	天/月
	12

	
	
	
	
	空置率（%）
	10.0%

	2
	建筑物现值
	5931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4315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60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15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4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29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1）
	建造成本
	48046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44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3.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24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00%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47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9317
	
	
	

	3
	年经营费用
	40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22.05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66.5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142.6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86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10718.85

	（2）
	维修费
	118.6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20%

	（3）
	保险费
	59.32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4）
	管理费用
	6.2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84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501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45.57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2270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6151.69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1
	成本法
	904288
	50%
	693111

	
	假设开发法
	481933
	50%
	


（二）抵押价值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693111

	
	单价
	16449

	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22665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22665

	3.抵押价值
	总价
	670446

	
	单价
	1591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421375
	62796.8
	606472
	14393
	86639
	2056
	693111
	16449

	大写金额
	陆拾亿陆仟肆佰柒拾贰万元整
	捌亿陆仟陆佰叁拾玖万元整
	陆拾玖亿叁仟壹佰壹拾壹万元整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2665

	大写金额
	贰亿贰仟陆佰陆拾伍万元整

	抵押价值
	670446

	大写金额
	陆拾柒亿零肆佰肆拾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上表所列“房地产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上表中对房地价值进行剥离的结果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或金融机构内部流程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站交通枢纽南侧建设用地一体化项目0313-5597、5598、5599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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